关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后出站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变更管理情况说明
对于以北京大学为依托单位且以在站博士后身份申请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项目负责人，当出现博士后出站或离职后新的单位不是基金依托单位等情形，项目负责人须及时提出项目终止、项目负责人变更或项目依托单位变更申请，本人及合作导师知晓并签订本情况说明书，并依照下述流程办理相关手续：
1. 申请项目负责人变更：如项目负责人未来仍与我校科研人员共同继续开展项目研究，为使基金项目的科学研究顺利推进，充分保障资助管理效能，项目负责人应申请项目负责人变更，并与学院及时签订《科研项目实施保障情况说明》（附件1）。
该项目将继续依托学院开展，项目经费（包括已到校部分和后续拨付部分）在校内科研、财务系统中转至合作导师或其他在职人员名下，由其作为经费代管人代为管理，在项目结题时，经费代管人负责协助完成经费决算、调账、审计等事宜。
2. [bookmark: _GoBack]申请依托单位变更：对于经合作导师及学院审核符合相关规定、且变更后单位可以支撑保障其正常开展研究工作的，允许项目负责人申请变更依托单位，项目负责人需与学院及时签订《博士后导师知情同意函》（附件2）。合作导师需承诺已知情并同意该项目负责人将项目转出我校，并协助指导项目负责人及时在基金系统提出变更，按基金委和学校相关要求准备和报送材料。

	项目负责人承诺已知晓本说明内容，申请：
□ 项目负责人变更
□申请依托单位变更

项目负责人签字：

	合作导师
（本人签字）
	

	科研主管院长
（签章）
	
	单位公章
	

	签署日期
	2023年___月___日




